
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安人社监察罚决字 (⒛21)第 004号

公民:张自红

所在单位:安阳中原型钢 (集团)车轮有限公司

地 址:安阳市殷都区华祥路与邺城大道交叉口向北路东

我局于 ⒛21年 5月 18日对宋晨雨投诉你单位拖欠工

资及未参加养老保险一案立案调查。经调查,你单位未按我

局⒛21年 8月 23日下达的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

(安人社监令字 (⒛21)第 029号 )要求为宋晨雨办理基本

养老保险登记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社会保险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:

“
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

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。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

的,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
”。

根据 《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:“用人单位不

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,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;

逾期不改正的,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

三倍以下的罚款,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
”
和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(2∞0年本 )》 序号⒛ 适用条件

1的规定:“逾期⒛ 日以下不改正的,或应缴社会保险费在



1万元以下的,对用人单位处以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 1倍的

罚款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500

元以上 10OO元以下的罚款
”,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罚款 500

元的行政处罚。

你应当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款缴至安阳

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: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明支行

(账号:全 1OO15∝21OO⒃⒛7404)。 缴纳罚款后,持本决定

书到市财政局支付中心一楼非税窗口开票,并将记账联交我

局。逾期不缴纳的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0/o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自收到

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 ,

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

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,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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